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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0          证券简称：ST 维维       公告编号：临 2021-053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7 月 9 日，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股份”或

“公司”）股东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集团”）与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新

盛集团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维维集团持有的公司 215,688,000 股的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12.90%，转让价格为 4.26 元/股，合计 918,830,880.00 元。本次权

益变动后，新盛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维

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9）。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

未完成。 

2021 年 8 月 9 日，公司收到股东新盛集团转发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

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

451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披露的《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31）。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收到股东新盛集团转发的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维维食品饮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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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并拥有控制权的批复》（苏国资复〔2021〕52 号）。江苏

省国资委原则同意该收购事项，即新盛集团受让维维集团持有的公司 12.9%股份

共计 215,688,000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盛集团将持有公司 499,928,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9.90%，新盛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转让尚须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未完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http://www.sse.com.cn/

